
分
致

農
科
學
院
、
庶
務
處
函
：

逕
啓
者
頃
接
賡
東
敎
育
廳
訓
令
第
七
四
四
號
開
爲
令
遵
事
現
准
⋯
⋯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八
年
四
月
四
日
）

李
應
林

發
給
譚
福
康
証
書
：

爲
補
發
脩
業
証
职
書
事
前
本
校
附
設
中
學
⋯
⋯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八
年
四
月
一
日
）

鍾
榮
光

李
應
林

本
校
足
球
隊
乙
組
與
航
空
學
校
比
賽
：
二
對
一
─
─
本
校
勝


